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108學年度校園視力保健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 

一、 目的 

    依據健康促進六大範疇為基礎，提供近視實證醫學導向與新知，透過視力保健推動經驗交流與分

享，推廣校園視力保健實證支持性環境策略模式，提升推動策略融入校園生活與教學成效，增進學生

落實健康行為，營造優質健康校園文化。 

二、 辦理單位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主辦單位：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眼科 

(三) 協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 

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 

三、 參與人員 

(一)各縣市視力保健議題之中心學校及種子學校校長。 

(二)各縣市視力不良率較高或視力惡化情形較顯著的學校校長。 

(三)其他對於本次主題有興趣之校長或教師。 

四、 時間及地點 (依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發文為準) 

(一) 連江縣：108年 11月 16日(星期六)上午 8:30至 12:00 

地點：待定 

(二)彰化縣：108年 11月 20日(星期三) 下午 1:30至 5:00 

地點：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小(51046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 31號) 

(三)澎湖縣：108年 11月 22 日(星期五)上午 8:30至 12:00 

地點：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(880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號 二棟 1樓) 

(四)嘉義縣：108年 11月 28日(星期四)上午 8:30至 12:00 

地點：嘉義縣人力發展所大禮堂(61249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8 號) 

(五)嘉義市：108年 11月 29日(星期五)下午 1:30至 5:00 

地點：嘉義市西區大同國小(600嘉義市西區成功街 15號) 

(六)花蓮縣：108年 12月 4日(星期三) 下午 1:30至 5:00 

地點：花蓮縣花蓮市忠孝國小(970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 298號) 

  



(七)新北市：108年 12月 20日(星期五)上午 8:30至 12:00 

地點：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小第一研習中心天尼館(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413號) 

(八)屏東縣：108年 12月辦理 

地點：待定 

五、 課程內容 

時間 主題 主持/主講人 

8:00-8:30 13:00-13:30 報到 縣市教育局/承辦學校 

8:30-8:40 13:30-13:40 開幕式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

縣市教育局處長官 

計畫團隊 

8:40-9:30 13:40-14:30 近視防治的實證新知 特邀眼科醫師 

9:30-10:20 14:30-15:20 

視力保健近視防治之 

校園推動策略 

(績優學校成功經驗分享) 

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校長 

10:20-10:30 15:20-15: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休息 

10:30-11:40 15:30-16:40 分組討論及報告 計畫(協同)主持人  

11:40-12:00 16:40-17:00 綜合座談 
縣市教育局處長官 

計畫團隊 

12:00 17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賦歸 

 

六、 注意事項 

(一)研習時間可依照縣市需求調整。 

(二)每場次人數限制依各縣市教育局(處)所提供場地而定。 

(三)請縣市教育局處承辦單位協助課程報名及核發研習時數相關事宜，並於報名截止後將報名人

數統計回傳 eyecare1040722@gmail.com，以利準備研習講義，礙於講義與餐點準備之限制，

各區現場報名恕無法提供講義與餐點。 

(四)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經費支應，各校出席人員請准予公差假及課

務排代。 

(五)為響應環保教育，參加人員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。 

(六)本案相關問題請逕洽計畫之專任助理：楊惠萍小姐，聯絡信箱：eyecare1040722@gmail.com。 

(七)本活動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之情形，將依主辦單位通知延期辦理或其他修正方案。 

七、 本計畫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另行函告或補充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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